关于做好2018年度党建工作考核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支部）、党支部：
    根据《关于印发中共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委员会2018年党建工作有关文件的通知》（湘食药院党发〔2018〕14）中《2018年党建工作考核实施方案》要求，定于进行组织2018年党建工作考核，为做好党建考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时间
    党建工作考核时间：2018年11月20-12月10日
    二、考核对象
    学校党总支、党支部
    三、考核内容
    1、日常考核（10分）
    由组织人事处、宣传统战部、纪检监察室结合日常督查考核标准，根据各党总支、党支部日常工作完成情况台账进行日常考核。
    2、会议测评（20分）
    会议测评由学校组织，结合中层干部述职一同安排。党总支书记就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向大会进行述职述廉，并组织参会人员进行民主测评。会议时间另行通知。
    3、现场考核（70分）
    绩效考核办公室组织人员按照考核评分细则对各总支提交的考核材料（含所属党支部材料）进行现场考评。
    4、创新加分
   各党总支在党建工作实际中的亮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可以单独申报创新加分。院级加0.5分，市厅级加1分，省部级加2分，国家级加3分，最高不超过10分，同一项目不重复加分。
    四、有关要求
    1、各党总支要高度重视党建考核工作，提前做好工作安排，认真做好迎接考核的准备，确保党建考核工作有序进行。
    2、各党总支按照考核方案要求，认真准备述职报告和全年党建考核材料。述职报告要对全年的工作进行全面总结，篇幅原则上不超过2500字。考核材料按照考核细则顺序编号，分类整理。述职报告和备查材料（含党建考核评分细则自评表）经联系校领导审定后，于11月30日前报组织人事处。
3、各党总支提前对所属党支部进行党建考核及“双述双评”工作，12月15日前将党支部考核结报送组织人事处备案。
4、退休支部参照本方案执行，“双述双评”在本支部进行。
    
     联系人：范洁婷      联系电话：13677369048

                                     组织人事处
                                  2018年11月11日

